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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進一步討論劃一公眾街市租約及為經營者而設
的一次性租約轉讓安排  

 (立法會CB(2)1230/09-10(03)、CB(2)1308/09-10 
(02) 、 CB(2)1423/09-10(01) 至 (04) 及 CB(2) 
1457/09-10(01)至 (02)號文件 ) 
 

團體的意見  
 
  應主席的邀請，下述團體的代表輪流就食
物環境衞生署 (下稱 "食環署 ")劃一公眾街市租約及
為經營者引入一次性租約轉讓安排發表意見  ⎯⎯  
 

(a) 港九新界販商社團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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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全港公共街市販商大聯盟；  
 
(c) 荃灣楊屋道街市商戶聯會；  
 
(d) 北河街街市檯商協會；  
 
(e) 大成街街市檯商協會；  
 
(f) 香港仔天光墟市集小販會；  
 
(g) 聯和墟街市商販協會；  
 
(h) 香港南區公眾街市發展關注聯合陣線；及  
 
(i) 榮芳街街市檔戶。  

 
2.  簡括而言，各團體代表提出下列意見  ⎯⎯  
 

(a) 政府當局應在租約內加入前言，以確認公
眾街市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功能；  

 
(b) 政府當局應一如以往繼續代街市檔位租戶

繳交差餉；  
 
(c) 街巿內公用地方 (例如通道及大堂 )的冷氣

費應由政府承擔，而租戶應只需按其檔位
面積所佔比例繳交費用；  

 
(d) 政府當局應修訂或刪除新租約內對街市租

戶構成沉重負擔或影響街市檔位正常運作
的 不 合 理 條 款 ， 包 括 第 4(j)(ii) 、 5(b) 、
11(a)(iv)及 11(b)條；  

 
(e) 政府當局應在推出新的租金調整機制前進

一步諮詢街市租戶；及  
 
(f) 政府當局應先改善公眾街市的營商／經營

環境，然後才要求檔位租戶承擔冷氣費和
差餉，或建議把公眾街市檔位租金與市值
租金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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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就團體提出的意見所作的回應  
 
3.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回應時提出下列各點  
⎯⎯  
 

(a) 政府當局確認及理解公眾街市商戶的歷史
背景和社會功能；  

 
(b) 關於租戶代表及業界人士提出在租約內加

入前言以確認公眾街市的歷史背景和社會
功能的建議，政府當局需要更多時間研究
此建議的可行性，並須徵詢律政司的法律
意見；  

 
(c) 政府當局認為，過往連續延長舊租約的安

排並不理想。審計署於 2008年檢討公眾街
市管理時，亦對有關安排表示關注，建議
食環署應考慮與街市租戶續訂租約而非連
續延長舊租約。事實上，經修訂的租約範
本內的絕大部分條文都是從現有租約不同
文本整合而來。新增條文的目的是加強預
防檔位分租的情況，例如要求租戶在攤檔
顯眼處展示以本人名義登記的商業登記
證，均是合理及可行的規定。有鑒於此，
政府當局邀請將於 2010年 6月 30日租約屆
滿的租戶，在該日期或之前親身出席簽訂
租約。然而，當局察悉部分租戶需要更充
足的時間考慮，故此會讓租戶在新租約範
本及原租約 (包括食環署過去以信函通知
租戶的增訂租約條款及規定 )兩者之間任
擇其一；  

 
(d) 一次性的租約轉讓安排是為了解決過去把

小販遷置到公眾街巿所遺留下來的歷史問
題，並使公眾街市攤檔經營者的身分正規
化。這做法或有助解決公眾街市檔位分租
的問題。政府當局建議讓已擔任有關攤檔
登記助手不少於 3年的人士，或投資於有關
攤檔業務不少於 3年的人士，可在獲得原租
戶同意、並能提供文件證明的情況下，申
請取代原租戶為有關攤檔的承租人。食環
署會就每宗租約轉讓申請作個別考慮。申
請如獲批准，承讓人須與政府另行簽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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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租約，該租約將統一採用新修訂的租約
範本，租期會與 2010年 6月 30日租約屆滿的
租戶將續訂的租約租期看齊；  

 
(e) 政府當局瞭解租戶對公眾街市經營環境的

關注。一如較早時公布，政府當局已決定
把公眾街巿檔位租金的凍結期限再延長一
年，直至2011年 6月 30日為止。由於租金的
凍結期限再度延長，對將於 2010年 6月 30日
租約期滿的檔位租戶而言，當局會繼續收
取現時的租金一年，直至 2011年 6月 30日為
止；  

 
(f) 在租金水平方面，鑒於部分議員及販商組

織認為，在一次性租約轉讓安排下，成功
申請的承讓人應繳付攤檔的原有租金而非
市值租金，因此，政府當局建議，成功申
請的承讓人應繳付同一街市同類攤檔 (例
如濕貨檔、肉檔、熟食檔等 )的實際平均租
金，或原租戶轉讓租約時繳付的租金，兩
者以較高者為準。若該街市設有超過 10個
同類攤檔，在計算該類攤檔實際平均租金
時，會先剔除最高和最低租金的攤檔。這
安排已充分考慮承讓人的負擔能力，亦有
助確保對同類攤檔的現有租戶公平，因承
讓人所繳付的租金將與有關街市內相類攤
檔的租金水平大致相若；及  

 
(g) 應注意的是，政府已採納議員的意見，並

推出強化政策，為公眾街市進行改善工程
及展開推廣工作。  

 
4.  署理食物環境衞生署副署長 (環境衞生 )補
充  ⎯⎯  
 

(a) 張志強先生及黃詠楠先生提述的條款 (包
括第 4(j)(ii)、5(b)、11(a)(iv)及 11(b)條 )並非
新增條款，只是複製不同文本的現有租約
內的條文；  

 
(b) 新租約範本適用於全港所有公眾街市。與

舊文本相比，新租約範本已作出下述兩項
主要修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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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要求租戶必須在檔位的顯眼位置展示

以其姓名登記的商業登記證；及  
 
(ii) 除 非 有 合 理 原 因 ， 規 定 租 戶 必 須 在

14天內應要求與政府代表會面。  
 

討論  
 
5.  余若薇議員、陳鑑林議員及黃成智議員強

調活化和改善公眾街市經營環境的重要性。余議員

及黃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先處理公眾街市的定

位、功能和使用情況，並改善所有街市的經營環

境，然後才規定租戶須在 2010年 6月 30日或該日前

簽訂新租約。陳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應制訂全面及

長遠的計劃，改善公眾街市的經營環境。  
 
6.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一直

致力改善公眾街市的經營環境。在 2007年至 2010年
期間，政府當局預留合共 2億 3,000萬元撥款，改善

現時 17個公眾街市的環境衞生和通風系統，務求提

升這些街市的競爭力。關於部分議員提出在所有公

眾街市安裝空調系統的建議，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

表示，過去的經驗及評估結果顯示，為公眾街巿加

裝空調系統的工程費用十分昂貴。由於在安裝工程

施工期間，部分街市租戶或需暫停營業，因此亦需

要街市租戶的充分合作。公眾街市能否安裝空調系

統，要視乎租戶的支持程度。現時，當一個街市有

85%或以上的租戶支持安裝空調系統，並同意承擔

電費和維修費等經常開支，政府當局會考慮有關計

劃的可行性。經聽取議員的意見後，政府當局會研

究調低 85%租戶同意的門檻是否可行和合理，並會

與其他改善公眾街市經營環境的措施一併考慮。事

實上，各界對公眾街市應否加裝空調系統意見分

歧。有意見認為加裝空調系統可提高公眾街市的吸

引力，但亦有其他街市租戶認為這做法會增加他們

的經營成本。  
 
7.  關於在一次性租約轉讓安排下成功申請的

承讓人應繳付的租金，余若薇議員關注到，若採用

上文第 3(f)段提述的計算方法／安排，會對檔位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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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造成經濟壓力。方剛議員認同其意見，並詢問政

府當局在作出這項決定 (即以同一街市同類攤檔的

實際平均租金作為成功申請的承讓人應繳付的攤

檔租金 )時，有否適切考慮公眾街市租戶的歷史因素

及不同背景。主席詢問，政府當局在實施一次性租

約轉讓安排時，會否考慮就街市檔位數目設定上

限。  
 
8.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回應時解釋，政府當

局建議作出一次性安排，讓合資格的人士在提供相

關證明及取得原租戶的同意下，申請取代原租戶為

有關攤檔的承租人。倘申請獲得批准，該檔位便會

提供予申請人。申請人需與政府簽訂新租約，並繳

付同一街市同類攤檔的實際平均租金。食物及衞生

局副局長重申，這安排已充分考慮承讓人的負擔能

力，亦有助確保對同類攤檔的現有租戶公平，因承

讓人所繳付的租金將與有關街市內相類攤檔的租

金水平大致相若。  
 
9.  余若薇議員、陳鑑林議員、方剛議員、黃

成智議員及王國興議員贊同有關團體的意見，認為

公眾街巿內公用地方 (例如通道 )的冷氣費應由政府

承擔，而租戶應只需按其檔位面積所佔比例繳交費

用。他們詢問政府當局是否已決定把公眾街市的公

用地方豁免於向檔位租戶收回的冷氣費之外。  
 
10.  主席認為，政府當局應設定新的機制，用

以計算檔位租戶應繳付的冷氣費。  
 
11.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

局十分明白議員對公眾街巿內公用地方 (例如通道

及大堂 )的冷氣費的關注。事實上，一直以來，公眾

街巿空調系統的建造費和安裝後的大型或系統性

維修費用，全部均由政府承擔，而檔位租戶則需按

租用面積所佔比例承擔電費和日常保養費用。基於

"用者自付 "的原則，這項安排應維持不變。儘管如

此，政府當局會檢討現時收取冷氣費的機制可否微

調，把更多街市公用地方豁免於檔位租戶需繳交的

冷氣費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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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對於議員和檔位租戶提出街市公用地方應

豁免於計算檔位租戶需繳交的冷氣費及改善公眾

街市經營環境的要求，政府當局的跟進工作進度緩

慢，就此，梁耀忠議員及甘乃威議員表示不滿。他

們表示，政府當局應制訂一些具體建議，釋除議員

和團體的憂慮，以表其決心和誠意。他們贊同余若

薇議員及黃成智議員的意見，認為政府當局應先處

理公眾街市的定位和功能，並改善所有街市的經營

環境，然後才要求租戶在 2010年 6月 30日或該日前

簽訂新租約。  
 

政府當局  13.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回應時強調，政府當局
認 為 有 需 要 提 升 公 眾 街 市 的 經 營 環 境 。 在
2010-2011年度，政府當局已預留3,300萬元撥款進行
改善工程，當中包括為 7個街市提升通風系統。政府
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提供更多有關籌劃中的改善工
程的詳細資料。  
 
14.  陳鑑林議員敦促政府當局一如以往繼續代

街市檔位租戶繳交差餉，以及不要向他們收回差

餉。王國興議員憶述，事務委員會曾在 2010年 4月
13日的會議上通過議案，促請政府當局繼續代全港

公眾街市商戶繳付差餉，以支援街市的小本經營。

他表示，政府當局應尊重事務委員會的共識，並積

極跟進此事。  
 
15.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食環署

代租戶繳交差餉的現行做法已採用多年。然而，原

租約已列明租戶有責任繳交有關攤檔的差餉，這項

規定與政府就其他政府物業所採取的 "用者自付 "原
則一致。正如當局在先前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解

釋，鑒於審計署及政府帳目委員會對於政府當局沒

有向檔位租戶收回代繳的差餉深表關注，食物及衞

生局和食環署一直與差餉物業估價署商討釐定個

別街市檔位差餉的具體安排。待差餉估價的細節議

定後，政府當局會再諮詢議員對收回差餉的具體安

排的意見，然後才決定未來路向。食物及衞生局副

局長向議員保證，政府當局不會在沒有事先諮詢事

務委員會的情況下，單方面要求檔位租戶繳交其檔

位的差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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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有關政府只與一名準租戶簽訂租約的理據

(儘管有關檔位由數名合夥人經營 )，以及此項政府

政策所引起的問題 (一如方剛議員引述的個案所

見 )，署理食物環境衞生署副署長 (環境衞生 )表示，

法例訂明，政府只與有關檔位的任何一人，而不是

所有合夥人簽訂租約。在這情況下，合夥人之間應

自行協商誰人應擔當租戶的身分。  
 
17.  較早時一名團體代表問及有條文訂明，倘

承租人破產，政府有權終止租約並收回攤檔。署理

食物環境衞生署副署長 (環境衞生 )提到此問題時解

釋，當某人破產時，其資產會被破產管理署清盤及

管理。由於是否繼續經營業務並非由承租人決定，

因此，政府當局認為這項特定終止條款實屬必需和

合理。  
 
18.  對於政府當局決定把公眾街巿檔位租金的

凍結期限再延長一年，直至 2011年 6月 30日為止，

王國興議員表示歡迎。他希望政府當局日後不會在

諮詢議員和持份者的意見，以及就租金調整機制達

成共識前，單方面增加檔位租金。  
 
19.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回應時重申，政府當

局現階段沒有計劃調整租金，並會維持代公眾街市

檔位租戶繳交差餉的現有安排。此外，當局尚未擬

訂落實有關租金、冷氣費及差餉的建議的具體時間

表。他向議員保證，當局不會在沒有事先諮詢事務

委員會的情況下實施租金調整機制。  
 
20.  李永達議員贊同梁耀忠議員的意見，認為

政府當局應為公眾街市重新定位，以提升其經營能

力和競爭力。他建議政府當局應參考領匯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私營街市的做法，以期增加公眾街市的吸

引力。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備悉此

建議。  
 
21.  黃容根議員表示，不少尚待處理的事項，

包括推出改善公眾街市經營環境的措施，以及街市

公用地方豁免於計算檔位租戶需繳交的冷氣費的

可行性等，仍未獲妥善解決。他認為政府當局應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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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諮詢街市檔位租戶，以瞭解他們對這些事項的

意見。  
 
22.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在各項

改善公眾街市的可行措施中，政府當局擬先落實爭

議較少的建議，即劃一公眾街市租約及引入一次性

租約轉讓安排。至於擬議的租金調整機制及收回冷

氣費和差餉的安排，鑒於有關問題複雜及影響深

遠，政府當局會審慎考慮租戶代表和業界人士提出

的所有意見，然後才決定較長遠的方向。食物及衞

生局副局長表示，待有關建議的細節備妥後，政府

當局會再諮詢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23.  主席總結討論時要求政府當局認真考慮議

員和團體的要求，在新公眾街市租約內加入前言以

確認公眾街市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功能，以及把更多

街市公用地方豁免於計算檔位租戶需繳交的冷氣

費之外。  
 

政府當局  24.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向議員保證，政府當局
會檢討現時收取冷氣費的機制可否因應議員的建議
而作出微調。有關在新公眾街市租約內加入前言以
確認公眾街市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功能的建議，政府
當局需要更多時間仔細研究能否同意這項要求。政
府當局會盡早就議員提出的各項事宜作出回應。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回應已於 2010年
6月 7日隨立法會CB(2)1740/09-10號文件送
交委員。 ) 

 
2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 35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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